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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9_87_91_E8_c41_6528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28 号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

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二○○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国

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下简称国

外贷款）投资项目管理，提高国外贷款使用效益，根据《国

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家有关外债管理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借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会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及与贷款

混合使用的赠款、联合融资等投资项目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 第三条 境内企业、机构、团体均可申请借用国外贷款。 第

四条 国外贷款属于国家主权外债，按照政府投资资金进行管

理。国外贷款主要用于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章 国

外贷款备选项目规划 第五条 国外贷款备选项目规划是项目对

外开展工作的依据。借用国外贷款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外贷款

备选项目规划。 未纳入国外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的项目，国务

院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项目用款单位不得向国际金

融组织或外国政府等国外贷款机构正式提出贷款申请。 第六

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产业

政策、外债管理及国外贷款使用原则和要求，编制国外贷款



备选项目规划，并据此制定、下达年度项目签约计划。 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和日本政府日元贷款备选项目规划

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提出，商国务院财政部门后报国务院

批准。 第七条 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计

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向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申报

纳入国外贷款规划的备选项目。 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申报的

项目，由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承担贷款偿还责任或提供

贷款担保的，应当同时出具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及有关部门意

见。 第八条 申报纳入国外贷款规划的备选项目材料包括以下

内容： （一）项目简要情况；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三

）拟申请借用国外贷款的类别或国别； （四）贷款金额及用

途； （五）贷款偿还责任。 第九条 已纳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日本政府日元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的项目，如需调整贷款来

源或撤销贷款的，应当将调整内容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程序报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纳入其他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

目规划的项目，如需调整贷款来源的，应当将调整内容在项

目资金申请报告审批阶段一并报批。 第十条 原批准使用其他

资金的项目，拟申请转用国外贷款；或已批准使用国外贷款

的项目，拟申请转用其他资金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

定的程序报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第十一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

部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参与项目的有关对外工作，指导和

督促国外贷款规划及年度项目签约计划的落实。 第十二条 纳

入国外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的项目，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履行审

批、核准或备案手续： （一）由中央统借统还的项目，按照

中央政府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或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 



（二）由省级政府负责偿还或提供还款担保的项目，按照省

级政府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其项目审批权限，按国务院

及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除应当报国务院及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的项目外，其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均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审批权限不得下放。 （三

）由项目用款单位自行偿还且不需政府担保的项目，参照《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办理：凡《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所列的项目，其项目申请报告分别由省级发展改

革部门、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核准，或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

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之外

的项目，报项目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